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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4年3月，审计署办公厅转发了《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》后，各级审计机

关特别是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在向公安、检察和纪检、监察等机关移送案件时，加强了与相关部门的沟通、协

调，在移送的案件基本事实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、审计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

作。但是，大量案件移送后，涉案人员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不多，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： 

  一、审计时间滞后，审计手段有限。由于受当前审计法规的约束，大多数审计项目都是事后审计，部分事实由于时

间久远难以查清，再加上审计过程中的审计手段有限，部分关键性证据难以取得。审计手段对个人行为约束力薄弱，使

审计取证面临较大难度，对移送案件证据的充分性影响很大。如在审计过程中，被审计单位、延伸单位有关人员不配

合，常常使审计陷入僵局，难以进一步深入。 

  二、审计机关移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时间过长，司法机关、纪检部门立案程序复杂，时间跨度大，犯罪嫌疑人有足

够的时间串供、毁灭证据，造成涉案人员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多。因受审计程序的限制，从审计中发现违法犯罪线

索到审计机关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等移送案件，要经过多道程序，再加上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立案程序复

杂，从发现案件线索到司法机关真正立案查处，时间快则2－3个月，慢则半年以上。犯罪嫌疑人利用审计尚未结束、司

法机关还未受理案件线索之前的“真空”时间，有足够的时间串供、毁灭证据、外逃等躲避侦查、掩盖犯罪事实，给涉

案人员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带来很大难度。 

  三、由于审计取证与司法取证的角度不同，在取证要求、取证方法及取证要素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，再加上审计部

门的权限和手段有限，审计人员收集的证据只能是复印件，具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。而法律证据比一般证明标准高、取

证手段严密，要求是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链，要满足法律上的“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”。案件移交到司法部

门后，审计证据反应的疑点和问题要靠司法机关的调查才能确定，造成了时间和资源的浪费，不利于案件的进展。 

  四、地方保护主义严重，异地办案困难。在审计机关移送案件线索后，因部门、地方保护，对重要涉案人员的犯罪

事实采取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的做法，造成部分涉案人员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责任较轻。再加上异地办案困难，

当地有关部门配合不够，也常常使办案陷入僵局。 

  五、当前经济犯罪呈现出新情况、新特点，现行的法律法规还存在储多漏洞，进一步加大了对重大违法犯罪行为查

处的难度。 

  审计机关与司法机关、纪检部门如何在今后执法中进一步加强联系配合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形成打击合力，我们

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： 

  一是在审计中发现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线索时，及时通过正常程序要求司法机关提前介入，利用司法机关的优势，对

涉案关键人物及时采取必要措施，保证查处大要案的时效性。 

  二是充分发挥审计机关及司法机关各自优势。在审计期间发现案件线索时，以审计机关为主，司法机关积极配合，

利用司法机关在取证上的优势，及时、准确地取得关键性证据；在案件正式立案后，以司法机关为主，审计机关为辅，

利用审计机关审计账簿的优势，查清资金流向。 

  三是进一步建立联合办案制度，将最高检、全国整规办、公安部《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

作联系的意见》（高检会[2004]1号）等文件要求落到实处。审计机关与司法机关、纪检部门建立定期（如半年）召开联

席会议制度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通报情况、交换信息，找出各自存在的困难，商讨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（吴陵

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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